
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行业标准

QB/T 1966一1994

民 用 剪 刀

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民用剪刀的产品分类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和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
本标准适用于民用剪刀。

2 引用标准

GB/T 699 优质碳素结构钢技术条件

GB/T 2828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(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)

GB/T 2829 周期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(适用于生产过程稳定性的检查)

GB5936 轻工产品黑色金属化学保护层的侧试方法 浸渍点滴法

GB 5938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<NSS7法

GB 5944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腐蚀试验结果的评价

3 产品分类

3.1 产品按表面处理分电镀剪、发蓝剪。

3.2 产品形状及各部位名称如示意图。

3.3 产品规格以剪全长表示。剪全长“及剪头长b应符合表1规定或供需双方商定。

表 1

代 号

剪 全 长 a 剪 头 长 h

公称尺寸 偏 差 公称尺寸 偏 差

1

A 198

          士4

95

          士3

工20B 215

83

2

A 174

110B 200

73

3

A 153

95B 185

52

4

A 123

75B 160

42

5

A 104

70B 1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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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技术要求

4.1 产品质最等级

    质量等级分优等品、一等品、合格品三个等级。

4.2 剪头刃13材料含碳量大于。.350a。材料质量应符合GB/T 699规定。

4.3 外口面刃钢和低碳钢界限分明，外口面刃钢宽度优等品、一等品不小于。8mrn，合格品不小于

0. 5mm。里口面刃钢宽度优等品、一等品不小于里口面最宽处的三分之一;合格品不小于里口面最宽处

的四分之一。
4.4 剪刀刃口硬度优等品为不小于54HRC，一等品、合格品为不小于52HRC,两片刃口对应点硬度差

优等品不大于3HRC，一等品、合格品不大于4HRC,
4.5 刃口钢金相组织优等品、一等品回火马氏体不大干4级 合格品回火马氏体不大于6级

4.6 剪刀剪切性能优等品、一等品应手感轻松、均匀，剪布锋利，不咬口、崩口、变形。合格品手感可欠轻

松、均匀
4.7剪刀里、外口面的粗糙度优等品为R,1印m，一等品为凡3. 2pm，合格品为凡6. 3im,

4.8 电镀剪镀层光亮。发蓝剪的发蓝层优等品、一等品色泽一致，合格品色泽可欠一致.

4.9 镀层抗腐蚀性能按GB 5944评级不小于4级。发蓝层具有良好的抗腐蚀性能

4.10 剪体平整。商标字迹清晰、端正。
4.11 剪刀尺寸优等品、一等品见表1，合格品超差不大于3mm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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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

试验方法

  硬度用洛氏硬度计或其他硬度计测定。每片测三点，分别在刃长三条四等分线附近测定，各点到刃

口线距离以尽量小，且便于测定为宜。测试值换算成洛氏硬度值。

;.;
金相组织用金属显微分析法测定。

剪切性能用手感及先剪一层绸一次，不带丝;后正、反剪布一层，不轧布。并按表2规定剪布层数

次，布的规标为一等122中平本色棉布。分等质量符合4.6条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2

代 号 1 2.3 4 5

剪布层数 16 8 4

5.4 粗糙度用粗糙度样块或粗糙度测定仪测试.以仪器测试作为仲裁方法。

5.5 电镀层抗腐蚀性能按(GB 5938执行，喷雾4h.

5.6 发蓝层抗腐蚀性能按GB 5936执行。

5，了 规格尺寸及刃钢的宽度用通用量具或专用量具测定。

5.8 其他技术要求目测确定。

6 检验规则

6.1 检验分类

   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。

6.2 出厂检验
6.2.1 用户有权按本标准对剪刀进行抽检，批量大小以交货单填写数量为准。每批剪刀以把为单位，随

机抽取样本，不合格批用户有权拒收。
6.2.2 出厂检验按GB/T 2828规定执行，采用正常检查二次抽样方案，按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品数计

算，其检查项目、不合格分类、检查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见表3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3

检查顺序 检 查 项 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不合格分类 检查水平IL 合格质量水平(AQL)

1 镀层、发蓝层色泽 4. 8 5. 8
C

{
}

10

2 剪体平整、商标 4. 10 5.8

6. 5

3 规格尺寸 4. 11 5.7

B
4 一刃钢宽度 4. 3 5. 7

5 里、外口面粗糙度 4. 7 5. 4

6 一剪切性”“ 4. 6 5. 3

6.2.3 不合格批的处置

    经检验拒收的批可由制造厂重新分类或修整后提交重检。

6.3 型式检验
6.3. 1 正常生产时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检验。如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。

    a.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;

    n.正式生产后，如结构、材料、工艺有较大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;

    c.产品长期停产后，恢复生产时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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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;

    e.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。

6.3.2 型式检验按GB/T 2829规定执行，采用判别水平 I的二次抽样方案，按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品

数计算，样本从出厂检验的合格批中每次抽取5把。其检查项目、不合格分类、不合格质量水平、判定数

组见表 4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4

检查项目 {技术要求 }检验方法 }不合格分类
不合格质量水平

    (RQL)

判定数组

八a  R�

A,  R�

0  3

3  4

0  2

1  2

0  3

3  4

0  2

1  2

0  2

1  2

40

-

器

刘
一58
一57
一57
一54
-里
幼
56
一
51

竺
410
1411
143
47
一竺

49

一
44

一
45

镀层 发蓝层色泽

剪体平整、商标

规格尺寸

刃钢宽度

里、外口面粗糙度

剪切性能

颤

一!
一2
一3
一4
一5
一6

检

一

一

一

一

﹂

一

杭腐蚀性能

刃口硬度

9 {金相组织

6.3.3 型式检验的合格或不合格的判断与检验后不合格的处置均按GB/T 2829中4.11条与4.12条

执行。

6.4 允许供需双方协商采用其他检验规则。

了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
71 标志

    产品上应有水久性商标，非一级品应有标志

7.2 包装

7.2.1 包装必须牢固。

7.2.2 外包装上应标明:

    a.产品名称及规格;

    b.产品等级;

    c.制造厂名、厂址、邮编;

    d.制造日期、出厂日期;

    e.防潮标志;

      f.数量;

    9.毛重或净重，kg;
    h.外形尺寸:长X宽X高,cmxcmxcm,

7.2.3 出11包装另作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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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.3 运输

    运输过程中严禁雨淋、受潮，装卸严禁抛掷。

了.4 贮存

了.41 产品应存放在通风、干燥、相对湿度小手80肠的仓库中，产品应距地面15omm以上

7.42 产品严禁与酸、碱及其他腐蚀性物质同仓库贮存。

74.3 产品从出厂日期起防锈期为10个月。

    附加说明:

    本标准由轻工业部质量标准司提出。

    本标准由全国日用五金标准化中心归口。

    本标准由杭州张小泉剪刀厂负责起草;由温州矛牌剪刀厂、北京王麻子剪刀厂、长沙捞刀河刀剪厂

参加起草。

  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韦女燕、曾其平、赵洪源。

    本标准非等效采用原联邦德国工业标准DIN326o8((家用剪》(1976年版)。

   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，原轻工业部发布的专业标准ZBY73o33一1989《民用剪刀》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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